
1 

 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 

流行病学调查指南 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（试行第一版，2020 年 2 月 13 日） 

 

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聚集性疫情

的调查工作，明确信息收集和报告撰写的相关技术要点，依

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版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》制

订本指南。 

本指南旨在提高各级疾控机构开展聚集性疫情调查的

质量，指导各地进一步分析聚集性疫情的传播模式、判定传

播代际和传播链、计算潜伏期、罹患率等指标，及时发现可

能的潜伏期传播、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等情况，以进一步阐明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特征，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参考。 

一、聚集性疫情定义 

聚集性疫情是指 14 天内在小范围（如一个家庭、一个

工地、一个单位等）发现 2例及以上的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

染者，且存在因密切接触导致的人际传播的可能性，或因共

同暴露而感染的可能性。 

聚集性疫情的“小范围”不局限于家庭、工地、单位，

也包括养老院、医院、实验室等场所，或飞机、火车、汽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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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船等交通工具。 

二、聚集性疫情发现 

（一）通过病例的流行病学个案调查，查找有密切接触

或共同暴露史的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临床诊断病例或无症

状感染者。  

（二）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，查找同单位或同

住址，且发病间隔在 1 至 2个潜伏期内的确诊病例、疑似病

例、临床诊断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。 

（三）汇总分析个案流调报告，查找不同地区、在发病

前 14 天内均有乘坐同一航班和火车车次，或参加相同旅行

团或会议等具有共同暴露史的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临床诊

断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。 

三、聚集性疫情调查内容 

（一）流行病学调查 

聚集性疫情涉及的所有病例均应按照相关要求开展个

案调查，填写《病例个案调查表》，病例调查应重点关注：

①病例及密切接触人员有无武汉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

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；②是否接触过发热或有呼吸道

症状的患者；③接触类型、接触距离、频率及采取的个人防

护措施情况等；④病例相关活动轨迹；⑤核实并登记病例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及联系电话。 

初始调查时，聚集性疫情相关病例的时间范围可不限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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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天，相关疑似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也需纳入调查。结案时，

应根据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调查做出是否为聚集疫情相关病

例的最终判定。 

密切接触者管理参照有关要求开展调查，调查时应重点

关注：①密切接触者发病、标本采集和检测情况；②密切接

触类型，如聚餐、家庭共同生活、同乘交通工具等；③密切

接触者转归情况。 

（二）病例暴露场所调查 

1．家庭暴露 

调查病例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人数、接触及个人防护情

况；家庭环境，包括房间数、面积和通风与空调使用情况，

洗手设施情况；单元楼的电梯使用及消毒情况等。 

2．聚餐暴露   

调查聚餐时间、地点和人员及座位分布，聚餐环境、通

风与空调使用情况、洗手设施情况，可能导致传播风险增加

的行为等。 

3. 集体单位  

调查病例所在工作场所的人员数量、工位分布、车间分

布、工作接触方式及工作人员防护情况，工作场所、食堂、

宿舍、卫生间等相关场所的环境卫生、中央空调、新风系统

使用与通风情况、洗手设施情况，电梯使用及消毒情况。 

4．交通工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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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乘坐的交通工具种类、座位分布、通风和空调使用

及消毒情况、洗手设施情况，同乘人员数量、健康状况和个

人防护情况等。 

5．公共场所 

病例暴露于商场、超市、公共浴池、酒店、养老院、医

院、婚礼/葬礼现场等公共场所的停留时间，人员数量或密

集程度及个人防护情况，公共场所布局与面积、通风和空调

使用情况、电梯使用及消毒情况、洗手设施情况等。 

（三）采样与检测 

所有病例应按照相关要求开展标本采集与检测。聚集性

疫情的首例病例、怀疑为无症状感染者或潜伏期内传播等特

殊情形，在两次核酸检测阴性的情况下，建议增加采样和检

测频次，并采集调查开始当日及 2 至 4 周后的血清标本留存

备查。 

四、聚集性疫情调查资料分析 

（一）病例传播链分析 

根据病例发病时间绘制流行曲线，结合与首例病例的关

系、发病前 14 天暴露史及发病后的活动轨迹，绘制发病时

序图或病例关系图（参考附件 1），分析传播链。 

（二）病例代际分析 

根据流行曲线、时序图或病例关系图，结合潜伏期、暴

露史，逐一判断病例代际。每起聚集性疫情的代际判定可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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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以下原则： 

第一代病例通常为发病时间最早的病例，即聚集性疫情

的首例。如果怀疑存在无症状感染者或潜伏期传染的情况，

均需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

定。 

第二代病例判定原则上符合以下三个条件：①发病前 1

至 14 天内仅与第一代病例有过接触史；②无武汉市及周边

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或居住史；③无医院就

诊等其他可疑暴露史，或所在地区未发生明显的社区传播。 

第三代及以上病例判定可参照二代病例判定原则。 

若病例在发病前 1 至 14 天内与前两代病例均有接触，

则代际无法判断。 

（三）潜伏期分析 

对单个病例准确计算潜伏期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：①

二代病例与首例病例有明确的接触史；②二代病例与首例

病例接触时间较短；③二代病例除与首例病例接触之外，

在发病前无任何其他相关暴露或接触史。 

在聚集性疫情中，若发现单个病例的潜伏期超过现有

研究的最短和最长潜伏期范围异常值，应核实是否符合上

述条件，确认病例发病时间和与首例接触时间的准确性。 

（四）潜伏期传染性分析 

在聚集性疫情中，若判定首例存在潜伏期传播，需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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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三个条件：①首例与二代病例接触时均无任何临床症状

或体征，且二者发病后无接触史；②二代病例在末次接触首

例后 1 至 14 天发病；③首例发病前 14 天内有武汉市及周边

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或居住史等可疑暴露史，

二代病例除与首例接触外，无其他相关暴露或接触史。 

建议调查时，首例应尽早采样，若首例阳性标本的采样

时间早于二代病例的发病时间，则证据更强。此外，还建议

采集首例病例调查当日及 2至 4周后的血清标本留存备查。 

（五）无症状感染者传染性分析 

在聚集性疫情中，若判定无症状感染者为传染源，需满

足以下三个条件：①无症状感染者与二代病例有明确的接触

史，且二代病例发病后与该无症状感染者无接触史；②二代

病例在末次接触无症状感染者后 1 至 14 天发病；③无症状

感染者发病前 14 天内有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

告社区的旅行或居住史等可疑暴露史，二代病例除与首例接

触外，无其他相关暴露或接触史。 

建议调查时，应尽早采样，若无症状感染者阳性标本的

采样时间早于二代病例的发病时间，则证据更强。此外，还

建议采集调查当日及 2 至 4周后的血清标本留存备查。 

（六）传播途径分析 

在现场调查中，应注意收集病例间的接触方式、距离

及时间，接触时个人防护和手卫生等相关情况，调查暴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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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的面积、人员密度、通风及空调使用情况，综合分析

可能的传播途径。 

发生在飞机、高铁车厢、网吧、歌厅等密闭空间的聚

集性疫情，分析发病与首例病例座位距离、近距离交谈时

间，厕所暴露、手卫生及个人防护等相关因素的关联性。

如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无法解释病例的时间和空间分布，

怀疑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时，建议尽可能采集机舱、高铁车

厢及厕所等相关场所的空气样品、环境涂抹拭子等，检测

病毒含量和活性。 

六、调查报告的撰写提纲 

（一）背景 

介绍事件的发现和报告过程；当地疫情概况，包括发病

数、死亡人数和病死率等。 

（二）流行病学调查 

1.描述事件病例总数和分类（包括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

临床诊断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）、重症及死亡情况。 

2.按发病日期逐一描述每例病例的基本情况（姓名、年

龄、性别、职业、发病时的居住地址、身份证号码）、发病

和诊疗经过、临床表现、标本采集和检测情况、病情进展及

转归情况、暴露史、密切接触者、发病后活动轨迹、个人防

护措施情况等。 

3.根据病例调查结果，绘制流行曲线、时序图、病例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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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图，梳理总结聚集性疫情调查的关键信息填写附件 2。 

（三）病例暴露场所调查 

描述暴露场所的环境、共同暴露人数、人员接触和防护

情况。必要时，可绘制暴露场所平面图。 

（四）密切接触者调查 

描述病例与其密切接触者的关系、接触方式和频率、最

早和最后接触时间，确定密切接触者总数、转归情况及人数。 

（五）采取的措施 

 描述针对此次聚集性疫情采取防控措施的种类、时间

及落实情况。 

（六）调查结论 

判断疫情传播代际和传播链，明确传染来源和传播方

式。 

（七）建议 

基于此次聚集性疫情调查结果和发现的问题，提出针对

性防控建议。 

 

 

 

附件 1.聚集性疫情示意图 

附件 2.聚集性疫情病例关键信息登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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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聚集性疫情示意图 

 

 

图 1 会议/单位聚集性疫情时序图 

 

 

 

图 2 家庭聚集性疫情病例关系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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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聚集性疫情病例关键信息登记表 

聚集

性疫

情信

息 

家庭聚集性 聚餐传播 其他类型传播（请注明） 潜伏期

传播 

（1 有 

2无） 

无症状感染者传播 

（1有 2无） 

暴露的 

易感人数 

发病 

人数 

罹患率（%） 暴 露

的 

易 感

人数 

发病 

人数 

罹患率 

（%） 

暴露的 

易感人数 

发病 

人数 

罹患率 

（%） 

           

 

病例 

编号 

代际 

编号 
1 

姓名 年龄 

（岁） 

性

别 

身 份

证号 

发 病

日期 

住

院

日

期 

集中

隔离

日期 

第一次

阳性标

本采样

日期 

与上一代病例接触史
2
 旅

行

史
5
 

其他病

例接触

史
6
 

接触病例的

代际编号 

首次接

触日期 

末次接

触日期 

接触场

所 3 

接触

类型 4 

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说明：①代际编号：第一代病例填写 1，第二代病例填写 2，以此类推；若第二代有 2 例及以上根据发病顺序排序，如 2-1、2-2 等，以此类推；代际无法判

定的病例填写“不明”；②上一代病例接触史：填写与上一代病例的接触情况。第一代病例和代际不明的病例可不填写；③接触场所：请填写编号，1-住所，2-

餐厅，3-交通工具，4-集体单位，5-公共场所（如商场、超市、酒店等），6-医院，7-其他（请详细说明）；④接触类型：请填写编号，1-家人，2-邻居，3-同

事，4-朋友，5-其他（请详细说明）。⑤旅行史：指发病前 14 天内有无武汉市及周边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旅行史，请填写编号，1-有，2-无。⑥其他

病例接触史：指接触除上一代病例的情况，请填写编号，1-有，2-无。 


